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处罚〔2026〕9 号   
当事人：陈荣萍
性别：女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广西柳州市柳北区*号
2025年10月28日我局联合柳州市城区烟草专卖局在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沙塘村木茂屯89号1号门面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现场无法出示《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我局于2025年11月14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从2025年10月25日开始，在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沙塘村木茂屯89号1号门面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2025年10月28日被我局依法查获时，当事人所经营的烟草制品货值合计3002元。因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未制作进销货台账，故利润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陈荣萍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受托人黄浩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及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门面租赁合同1份，证据提取单2份，证明当事人在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沙塘村木茂屯89号1号门面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的事实。

3.柳州市城区烟草专卖局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1份，证明当事人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零售烟草制品的涉案货值金额。       

以上证据1、证据2均由受托人签名确认。

2025年12月31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380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无证无照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违法经营额为3002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当事人的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下，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中《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从轻处罚适用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    

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五条、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无证无照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并给予当事人罚款8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1月0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